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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
立
學
校
暫
行
規
程 

民
國
二
十
八
年
十
月
二
十
四
日 

教
育
部
令
甲
字
第
一
六
六
五
號
公
布 

第
一
章  

總

則 

第
一
條 

 

本
規
程
所
稱
私
立
學
校
謂
私
人
或
團
體
在
中
國
境
內
所
設
立
敎
育
中
國
人
之
學

校 

第
二
條  

私
立
學
校
除
政
府
特
許
及
另
有
規
定
者
外
應
遵
照
本
規
程
辦
理 

第
三
條  

私
立
學
校
之
開
辦
變
更
及
停
辦
須
經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之
核
准 

第
四
條 

 

前
條
所
稱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在
私
立
大
學
及
其
同
等
學
校
爲
敎
育
部
在
私
立

中
學
及
其
同
等
學
校
︵
私
立
大
學
之
附
屬
中
學
同
︶
爲
省
及
特
別
市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在

私
立
小
學
及
其
同
等
學
校
︵
私
立
中
學
以
上
學
校
之
附
屬
小
學
同
︶
爲
特
別
市
普
通
市

及
縣
區
敎
育
行
政
機
關 

第
五
條  

私
立
學
校
之
設
立
應
經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立
案
並
受
其
監
督
及
指
導 

其
組
織
課
程
及
其
他
一
切
事
項
均
須
遵
照
現
行
敎
育
法
令
辦
理 

第
六
條  

私
人
或
團
體
設
立
學
校
時
應
有
確
定
之
收
入
足
以
維
持
其
學
校 

第
七
條  

私
立
學
校
不
得
設
分
校 

第
八
條  

私
立
大
學
非
經
敎
育
部
之
核
准
不
得
設
附
屬
中
學
或
附
屬
小
學 

第
九
條 

 

外
國
人
或
其
組
織
之
團
體
不
得
在
中
國
境
內
設
立
敎
育
中
國
兒
童
之
小
學
及
培

養
小
學
師
資
之
學
校 

第
十
條  

私
立
學
校
校
長
均
應
專
任
不
得
兼
任
其
他
職
務 

外
國
人
設
立
之
私
立
學
校
須
以
中
國
人
充
任
校
長
或
院
長 

第
十
一
條  

私
立
學
校
不
得
施
以
宗
敎
上
之
敎
育
或
舉
行
宗
敎
上
之
儀
式 

第
十
二
條 

 

私
立
學
校
校
長
院
長
或
敎
職
員
如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認
爲
不
適
當
時
得
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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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解
職 

第
十
三
條 

 

私
立
學
校
有
左
列
情
形
之
一
者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得
撤
銷
其
立
案
或
令
其

停
辦 

一
、
違
反
法
令
者 

二
、
敗
壞
風
化
或
擾
亂
治
安
者 

三
、
開
辦
二
年
尙
未
聲
請
立
案
者 

四
、
停
課
至
六
個
月
以
上
者 

五
、
辦
理
不
善
者 

六
、
違
背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之
命
令
者 

第
十
四
條 

 

私
立
學
校
之
名
稱
應
明
確
標
示
其
學
校
之
種
類
不
得
以
省
市
縣
區
等
之
地
名

爲
校
名
並
須
冠
以
私
立
二
字 

第
十
五
條 

 
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認
私
人
或
團
體
所
辦
理
者
爲
敎
育
事
業
時
得
以
其
主
旨

通
告
關
係
者
令
其
遵
照
本
規
程
之
規
定
辦
理 

第
十
六
條 

 

受
前
條
通
告
不
遵
照
第
五
條
辦
理
立
案
手
續
或
關
於
學
校
之
變
更
停
辦
違
背

第
三
條
之
規
定
或
依
照
第
十
三
條
令
其
解
散
而
不
遵
辦
之
私
立
學
校
均
應
予
以
行
政

處
分 

第
十
七
條  

敎
育
部
爲
施
行
本
規
程
得
發
必
要
之
命
令 

第
二
章  

校
董
會 

第
十
八
條  

校
董
會
爲
設
立
私
立
學
校
之
代
表
負
該
校
經
濟
上
之
完
全
責
任 

第
一
任
校
董
由
設
立
者
聘
請
相
當
人
員
組
織
之
設
立
者
爲
當
然
校
董
但
其
人
數
過
多

時
得
互
推
一
人
至
三
人
爲
當
然
校
董 

第
十
九
條  

校
董
會
校
董
名
額
不
得
過
十
五
人
應
互
選
一
人
爲
董
事
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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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十
條  

校
董
會
之
組
織
職
權
及
校
董
之
任
期
改
選
方
法
應
於
校
董
會
章
程
中
規
定
之 

第
二
十
一
條 

 

校
董
會
之
校
董
應
由
設
立
者
聘
請
曾
經
研
究
敎
育
或
辦
理
敎
育
者
充
任
但

有
特
殊
情
形
時
亦
得
聘
請
其
他
人
員
充
任
其
名
額
不
得
超
過
校
董
全
額
之
半
數 

現
任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及
其
直
接
上
級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人
員
不
得
兼
任
校
董 

有
特
別
情
形
時
得
以
外
國
人
充
任
校
董
但
名
額
至
多
不
得
過
三
分
之
一
其
董
事
長
須

由
中
國
人
充
任 

第
二
十
二
條  

校
董
會
之
立
案
應
開
具
左
列
各
事
項
呈
請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核
准 

一
、
名
稱 

二
、
目
的 

三
、
事
務
所
所
在
地 

四
、
資
產
資
金
或
其
他
收
入
之
詳
細
項
目
及
其
確
實
之
憑
證 

五
、
校
董
會
章
程 

六
、
校
董
之
姓
名
年
齡
籍
貫
職
業
及
住
址 

立
案
後
如
第
三
第
四
第
六
各
項
有
變
更
時
須
於
一
個
月
內
呈
報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
備
案 

第
二
十
三
條 

 

校
董
會
呈
請
立
案
時
在
私
立
大
學
校
董
會
應
呈
由
該
管
省
或
特
別
市
敎
育

行
政
機
關
轉
呈
敎
育
部
核
辦
在
私
立
中
學
校
董
會
應
呈
由
該
管
普
通
市
或
縣
區
敎
育

行
政
機
關
轉
呈
省
或
特
別
市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或
逕
呈
該
管
特
別
市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核

辦
在
私
立
小
學
校
董
會
應
呈
請
該
管
特
別
市
普
通
市
或
縣
區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核
辦
其

各
機
關
轉
呈
上
級
機
關
時
須
切
實
調
查
前
條
所
列
各
事
項
開
具
意
見
以
備
審
核 

第
二
十
四
條 

 

已
核
准
立
案
之
私
立
中
學
校
董
會
應
由
該
管
省
或
特
別
市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
轉
呈
敎
育
部
備
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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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核
准
立
案
之
私
立
小
學
校
董
會
應
由
該
管
普
通
市
或
縣
區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轉
呈
省

或
特
別
市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備
案 

第
二
十
五
條 

 

私
立
大
學
之
附
屬
中
學
及
私
立
中
學
以
上
學
校
之
附
屬
小
學
應
另
設
校
董

會
其
呈
請
立
案
備
案
手
續
與
普
通
私
立
中
學
及
小
學
同 

第
二
十
六
條 

 

校
董
會
之
職
權
以
左
列
各
項
爲
原
則
但
因
特
別
情
形
經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
關
核
准
者
不
在
此
限 

一
、
關
於
學
校
財
務
校
董
會
應
負
之
責
任
如
左 

︵
一
︶
經
費
之
籌
劃 

︵
二
︶
預
算
及
决
算
之
審
核 

︵
三
︶
財
務
之
保
管 

︵
四
︶
財
務
之
監
察 

︵
五
︶
其
他
財
務
事
項 

二
、
關
於
學
校
行
政 

由
校
董
會
選
任
校
長
或
院
長
負
完
全
責
任
校
董
會
不
得
直
接
參
預
學
校
行
政 

校
董
會
選
任
之
校
長
或
院
長
應
得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之
認
可
始
得
就
任 

校
長
或
院
長
辭
職
時
或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認
爲
不
適
當
時
校
董
會
得
隨
時
改

選
之
校
董
會
如
發
生
糾
紛
以
致
停
頓
時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得
令
其
限
期
改
組

遇
必
要
時
得
逕
由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改
組
之 

第
二
十
七
條 

 

校
董
會
須
於
每
學
年
終
結
後
一
個
月
內
詳
開
左
列
事
項
連
同
財
產
項
目
分

別
逕
報
或
轉
報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備
案 

一
、
學
校
校
務
狀
况 

二
、
前
年
度
所
辦
重
要
事
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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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前
年
度
收
支
金
額
及
項
目 

四
、
校
長
敎
職
員
履
歷
表 

五
、
學
生
一
覽
表 

第
二
十
八
條 

 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每
年
須
查
核
校
董
會
之
財
務
及
事
務
狀
况
於
必
要
時

得
隨
時
查
核
之 

第
二
十
九
條 

 

私
立
學
校
停
辦
時
校
董
會
應
於
十
日
內
呈
請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派
員
會

同
清
理
其
財
產
清
理
了
結
時
由
清
理
人
呈
報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備
案 

第
三
十
條 

 

私
立
學
校
及
其
財
產
不
得
收
歸
公
有
但
學
校
停
辦
校
董
會
失
其
存
在
時
主
管
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經
上
級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之
核
准
得
適
宜
處
理
之 

第
三
十
一
條  

關
於
校
董
會
債
權
債
務
諸
事
項
發
生
轇
轕
時
應
歸
法
院
處
理 

第
三
十
二
條  

校
董
會
自
身
之
解
散
應
由
校
董
會
議
决
呈
經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許
可 

第
三
章  

私
立
大
學 

第
三
十
三
條  

私
立
大
學
及
其
同
等
學
校
之
設
立
應
遵
照
左
列
規
定
程
序
辦
理 

一
、
呈
請
核
准
開
辦
應
於
校
董
會
立
案
後
行
之
凡
非
經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核
准
開
辦

者
不
得
招
收
學
生 

呈
請
核
准
開
辦
時
應
開
具
左
列
各
事
項
連
同
全
校
平
面
圖
及
說
明
書
送
呈
查
核 

︵
一
︶
學
校
名
稱
︵
如
有
外
國
文
名
稱
者
亦
應
列
入
︶
及
其
種
類 

︵
二
︶
學
校
所
在
地 

︵
三
︶
校
地
及
校
舍
情
形 

︵
四
︶
各
種
章
程
規
則 

︵
五
︶
經
費
之
來
源
及
經
常
臨
時
各
費
之
預
算
表 

︵
六
︶
組
織
編
制
及
課
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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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七
︶
敎
科
書
及
參
考
書
目
錄 

︵
八
︶
圖
書
館
之
圖
書
目
錄
及
實
驗
室
之
儀
器
標
本
目
錄
并
其
價
格 

︵
九
︶
校
長
或
院
長
及
敎
職
員
之
履
歷
表 

二
、
呈
請
立
案
時
應
開
具
左
列
各
事
項
送
呈
查
核 

︵
一
︶
開
辦
後
之
經
過
情
形 

︵
二
︶
前
項
第
四
款
至
第
九
款
各
事
項 

︵
三
︶
學
生
一
览
表 

︵
四
︶
訓
育
實
施
情
形 

第
三
十
四
條 

 

私
立
大
學
及
其
同
等
學
校
呈
請
核
准
開
辦
及
呈
請
立
案
時
應
由
該
校
校
董

會
備
具
呈
文
及
附
屬
書
類
呈
由
該
管
省
或
特
別
市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轉
呈
敎
育
部
核
辦

轉
呈
時
對
於
前
條
所
列
各
事
項
均
須
切
實
調
查
開
具
意
見
以
備
審
核 

第
三
十
五
條  

私
立
大
學
及
其
同
等
學
校
之
立
案
須
具
有
左
列
各
項 

︵
一
︶
呈
報
事
項
查
明
確
實
者 

︵
二
︶
對
於
現
行
敎
育
法
令
切
實
遵
守
並
嚴
厲
執
行
學
校
章
則
者 

︵
三
︶
敎
職
員
確
係
合
格
勝
任
而
專
任
敎
員
占
全
數
三
分
之
二
以
上
者 

︵
四
︶
學
生
入
學
資
格
適
合
規
定
且
在
校
學
生
成
績
優
良
者 

︵
五
︶
已
具
備
大
學
之
必
要
設
備
者 

︵
六
︶
資
產
或
資
金
之
租
息
連
同
其
他
確
定
收
入
足
以
維
持
其
每
年
經
常
費
者 

第
四
章  

私
立
中
學
及
小
學 

第
三
十
六
條 
 

私
立
中
學
及
其
同
等
學
校
曁
私
立
小
學
及
其
同
等
學
校
之
設
立
應
遵
照
左

列
規
定
程
序
辦
理 

︵
一
︶
呈
請
核
准
開
辦
應
於
校
董
會
立
案
後
行
之
凡
非
經
主
管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核
准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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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者
不
得
招
收
學
生 

呈
請
核
准
開
辦
時
應
開
具
左
列
各
事
項
連
同
全
校
平
面
圖
及
說
明
書
送
呈
查
核 

︵
一
︶
學
校
名
稱
︵
如
有
外
國
文
名
稱
者
亦
應
列
入
︶
及
其
種
類 

︵
二
︶
學
校
所
在
地 

︵
三
︶
校
地
及
校
舍
情
形 

︵
四
︶
各
種
規
則
章
程 

︵
五
︶
經
費
之
來
源
及
經
常
臨
時
各
費
之
預
算
表 

︵
六
︶
組
織
編
制
及
課
程 

︵
七
︶
敎
科
書
及
參
考
書
目
錄 

︵
八
︶
關
於
圖
書
儀
器
標
本
校
具
及
運
動
衛
生
之
各
種
設
備
及
其
價
值 

︵
九
︶
校
長
及
敎
職
員
履
歷
表 

︵
二
︶
呈
請
立
案
時
應
開
具
左
列
各
事
項
送
呈
查
核 

︵
一
︶
開
辦
後
之
經
過
情
形 

︵
二
︶
前
項
第
四
款
至
第
九
款
各
事
項 

︵
三
︶
學
生
一
覽
表 

︵
四
︶
訓
育
實
施
情
形 

第
三
十
七
條 

 

私
立
中
學
及
其
同
等
學
校
呈
請
核
准
開
辦
及
呈
請
立
案
時
應
由
該
校
校
董

會
備
具
呈
文
及
附
屬
書
類
呈
由
該
管
普
通
市
或
縣
區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轉
呈
省
或
特
別

市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或
逕
呈
該
管
特
別
市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核
辦
轉
呈
時
對
於
前
條
所
列

各
事
項
均
須
切
實
調
查
開
具
意
見
以
備
審
核 

私
立
小
學
及
其
同
等
學
校
呈
請
核
准
開
辦
及
呈
請
立
案
時
應
由
該
校
校
董
會
備
具
呈

文
及
附
屬
書
類
呈
請
該
管
特
別
市
普
通
市
或
縣
區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核
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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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十
八
條  

私
立
中
學
及
其
同
等
學
校
之
立
案
須
具
有
左
列
各
項 

一
、
呈
報
事
項
查
明
確
實
者 

二
、
對
於
現
行
敎
育
法
令
切
實
遵
守
並
嚴
厲
執
行
學
校
章
則
者 

三
、
敎
職
員
之
名
額
資
格
及
職
務
分
掌
均
合
於
中
學
規
程
所
規
定
者 

四
、
學
生
入
學
資
格
適
合
規
定
且
在
校
學
生
成
績
優
良
者 

五
、
已
具
備
中
學
之
必
要
設
備
者 

六
、
資
產
或
資
金
之
租
息
連
同
其
他
確
定
收
入
足
以
維
持
其
每
年
經
常
費
者 

第
三
十
九
條  

私
立
小
學
及
其
同
等
學
校
之
立
案
須
具
有
左
列
各
項 

一
、
呈
報
事
項
查
明
確
實
者 

二
、
對
於
現
行
敎
育
法
令
切
實
遵
守
並
嚴
厲
執
行
學
校
章
則
者 

三
、
敎
職
員
之
名
額
資
格
及
職
務
分
掌
均
合
於
小
學
規
程
所
規
定
者 

四
、
學
生
入
學
資
格
適
合
規
定
且
在
校
學
生
成
績
優
良
者 

五
、
已
具
備
小
學
必
要
之
設
備
者 

六
、
資
產
或
資
金
之
租
息
連
同
其
他
收
入
足
以
維
持
其
每
年
經
常
費
者 

第
四
十
條 

 

已
核
准
立
案
之
私
立
中
學
及
其
同
等
學
校
應
由
省
或
特
別
市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
轉
呈
敎
育
部
備
案
已
核
准
立
案
之
私
立
小
學
及
其
同
等
學
校
應
由
普
通
市
或
縣
區
敎

育
行
政
機
關
轉
呈
省
或
特
別
市
敎
育
行
政
機
關
備
案
核
准
備
案
後
其
立
案
手
續
方
爲

完
成 

第
四
十
一
條 

 

私
立
大
學
之
附
屬
中
學
及
私
立
中
學
以
上
學
校
之
附
屬
小
學
其
呈
請
核
准

開
辦
及
呈
請
立
案
備
案
之
手
續
與
普
通
私
立
中
學
及
私
立
小
學
同 

第
五
章  

附

則 

第
四
十
二
條 

 

不
依
照
本
規
程
完
成
立
案
手
續
之
私
立
學
校
其
肄
業
生
與
畢
業
生
不
得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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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完
成
立
案
手
續
之
私
立
學
校
學
生
受
同
等
待
遇 

第
四
十
三
條  

本
規
程
自
公
布
之
日
施
行 

 

說
明

 

 

備
考

 

組
織

及
編

制
 

經
費

來
源

 

學
校

所
在

地
 

學
校

種
類

 

學
校

名
稱

 

一
、

各
表

私
立

二
字

下
應

填
學

校
名

稱
 

二
、

經
費

來
源

一
欄

應
詳

細
填

報
 

三
、

組
織

及
編

制
除

在
該

欄
摘

要
填

報
外

並
應

將
該

項
章

程
規

則
附

呈
備

查
 

       

私
  立

呈
報

開
辦

用
表

之
一

 



 10 

  

歲
 

           出
 

歲
 

      入
 

備
考

 

合計
 

臨時
 

經
         常
 

合計
 

臨時
 

經
   常
 

設備費
 

俸給費
 

計
 

特
別

費
 

辦
公

費
 

校
具

 

儀
器

標
本

 

圖
書

 

校
 

役
工

食
 

教
員

俸
給

 

職
員

俸
給

 

計
 

其
他

收
入

 

學
費

收
入

 

資
産

或
資

金
之

息
金

 

   

         

  

    

經
常

費
預

算
表

 

私
 
 立

呈
報

開
辦

用
表

之
二

 



 11 
  

設
 

  備
 

  費
 

建
 

  築
 

  費
 

說
明

 

備
考

 

其
他

 

購
置

校
具

 

購
置

儀
器

標
本

 

購
置

外
國

圖
書

 

購
置

中
國

圖
書

 

其
他

 

建
築

實
驗

室
 

建
築

圖
書

室
 

建
築

學
生

宿
舍

 

建
築

校
舍

 

購
地

 

除
依

照
本

表
填

報
外

如
有

詳
細

預
算

並
應

附
呈

備
查

 

 

            

開
辦

費
預

算
表

 

私
 
 立

呈
報

開
辦

用
表

之
三

 



 12 

  

 

第六學年
 

第五學年
 

第四學年
 

第三學年
 

第二學年
 

第一學年
 

說
明

 

 

課
程

內
容

 

每
週

實
驗

時
數

 

每
週

授
課

時
數

 

課
程

內
容

 

每
週

實
驗

時
數

 

每
週

授
課

時
數

 

課
程

內
容

 

每
週

實
驗

時
數

 

每
週

授
課

時
數

 

課
程

內
容

 

每
週

實
驗

時
數

 

每
週

授
課

時
數

 

課
程

內
容

 

每
週

實
驗

時
數

 

每
週

授
課

時
數

 

課
程

內
容

 

每
週

實
驗

時
數

 

每
週

授
課

時
數

 

科
目

 

   
  必

修
 

支
配

   
  或

選
 

學
年

   
  

  
   

  
 修

 

各
級

學
校

應
依

照
規

定
修

業
年

數
填

報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課
程

表
 

私
 
 立

呈
報

開
辦

用
表

之
四

 



 13 

   

册
數

 

發
行

者
 

著
作

者
 

書
名

 

某
科

目
用

 

第
幾

學
年

用
 

 

册
數

 

發
行

者
 

著
作

者
 

書
名

 

某
科

目
用

 

第
幾

學
年

用
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教
科

書
目

錄
表

 

私
 
 立

呈
報

開
辦

用
表

之
五

 



 14 

  

册
數

 

發
行

者
 

著
作

者
 

書
名

 

某
科

目
用

 

第
幾

學
年

用
 

 

册
數

 

發
行

者
 

著
作

者
 

書
名

 

某
科

目
用

 

第
幾

學
年

用
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參
考

書
目

錄
表

 

私
 
 立

呈
報

開
辦

用
表

之
六

 



 15 
  

價
值

 

製
造

者
 

數
量

 

品
名

 

 

價
值

 

製
造

者
 

數
量

 

品
名

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儀
器

目
錄

表
 

私
 
 立

呈
報

開
辦

用
表

之
七

 



 16 
  

價
值

 

製
造

者
 

數
量

 

實
物

或
掛

圖
 

品
名

 

 

價
值

 

製
造

者
 

數
量

 

實
物

或
掛

圖
 

品
名

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標
本

目
錄

表
 

私
 
 立

呈
報

開
辦

用
表

之
八

 



 17 
  

備
考

 

月
薪

 

本
校

兼
授

科
目

 

專
任

或
兼

任
 

職
務

 

經
歷

 

學
歷

 

籍
貫

 

年
歲

 

性
別

 

姓
名

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職
員

履
歷

表
 

私
 
 立

呈
報

開
辦

用
表

之
九

 



 18 
  

備
考

 

月
薪

 

本
校

兼
任

職
務

 

專
任

或
兼

任
 

每
週

授
課

時
數

 

所
授

學
科

 

經
歷

 

學
歷

 

籍
貫

 

年
歲

 

性
別

 

姓
名

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教
員

履
歷

表
 

私
 
 立

呈
報

開
辦

用
表

之
十

 



 19 
  

體
育

場
 

面
積

 

備
考

 

建
築

或
購

置
年

月
 

建
築

或
購

置
費

 

附
近

狀
况

 

寄
宿

舍
間

數
 

露
天

 

室
內

 

實
驗

室
間

數
 

圖
書

館
間

數
 

課
室

間
數

 

校
舍

面
積

及
座

數
 

校
地

面
積

 

            

全
校

平
面

圖
說

明
書

 

私
 
 立

呈
報

開
辦

用
表

之
十

一
 



 20 

  

說
明

 

 

備
考

 

訓
育

實
施

情
形

 

組
織

及
編

制
 

經
費

來
源

 

開
辦

後
經

過
情

形
 

一
、

各
表

私
立

二
字

之
下

應
填

學
校

名
稱

 

二
、

經
費

來
源

一
欄

應
詳

細
填

報
 

三
、

組
織

及
編

制
除

在
本

欄
摘

要
填

報
外

並
應

將
該

項
章

程
規

則
附

呈
備

查
 

      

學
校

槪
况

表
 

私
  立

呈
請

立
案

用
表

之
一

 



 21 

  

 歲
 

           出
 

歲
 

      入
 

說
明

 

 

備
考

 

合計
 

臨時
 

經
         常
 

合計
 

臨時
 

經
   常
 

 設備費
 

俸給費
 

 

計
 

特
別

費
 

辦
公

費
 

校
具

 

儀
器

標
本

 

圖
書

 

校
 

役
工

食
 

教
員

俸
給

 

職
員

俸
給

 

計
 

其
他

收
入

 

學
費

收
入

 

資
産

或
資

金
之

息
金

 

除
依

照
本

表
填

報
外

如
有

詳
細

預
算

並
應

附
呈

備
查

  

   

         

  

    

經
常

費
預

算
表

 

私
 
 立

呈
請

立
案

用
表

之
二

 



 22 

  

 

第六學年
 

第五學年
 

第四學年
 

第三學年
 

第二學年
 

第一學年
 

說
明

 

 

課
程

內
容

 

每
週

實
驗

時
數

 

每
週

授
課

時
數

 

課
程

內
容

 

每
週

實
驗

時
數

 

每
週

授
課

時
數

 

課
程

內
容

 

每
週

實
驗

時
數

 

每
週

授
課

時
數

 

課
程

內
容

 

每
週

實
驗

時
數

 

每
週

授
課

時
數

 

課
程

內
容

 

每
週

實
驗

時
數

 

每
週

授
課

時
數

 

課
程

內
容

 

每
週

實
驗

時
數

 

每
週

授
課

時
數

 

科
目

 

   
  必

修
 

支
配

   
  或

選
 

學
年

   
  

  
   

  
 修

 

各
級

學
校

應
依

照
規

定
修

業
年

數
填

報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課
程

表
(學

院
(科

)系
) 

私
 
 立

呈
請

立
案

用
表

之
三

 



 23 

  

册
數

 

發
行

者
 

著
作

者
 

書
名

 

某
科

目
用

 

第
幾

學
年

用
 

 

册
數

 

發
行

者
 

著
作

者
 

書
名

 

某
科

目
用

 

第
幾

學
年

用
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教
科

書
目

錄
表

 

私
 
 立

呈
請

立
案

用
表

之
四

 



 24 

  

册
數

 

發
行

者
 

著
作

者
 

書
名

 

某
科

目
用

 

第
幾

學
年

用
 

 

册
數

 

發
行

者
 

著
作

者
 

書
名

 

某
科

目
用

 

第
幾

學
年

用
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參
考

書
目

錄
表

 

私
 
 立

呈
請

立
案

用
表

之
五

 



 25 
  

價
值

 

製
造

者
 

數
量

 

品
名

 

 

價
值

 

製
造

者
 

數
量

 

品
名

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儀
器

目
錄

表
 

私
 
 立

呈
請

立
案

用
表

之
六

 



 26 
  

價
值

 

製
造

者
 

數
量

 

實
物

或
掛

圖
 

品
名

 

 

價
值

 

製
造

者
 

數
量

 

實
物

或
掛

圖
 

品
名

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標
本

目
錄

表
 

私
 
 立

呈
請

立
案

用
表

之
七

 



 27 
  

備
考

 

到
校

年
月

 

月
薪

 

本
校

兼
授

科
目

 

專
任

或
兼

任
 

職
務

 

經
歷

 

學
歷

 

籍
貫

 

年
歲

 

性
別

 

姓
名

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職
員

履
歷

表
 

私
 
 立

呈
報

立
案

用
表

之
八

 



 28 
  

備
考

 

到
校

年
月

 

月
薪

 

本
校

兼
任

職
務

 

專
任

或
兼

任
 

每
週

授
課

時
數

 

所
授

科
目

 

經
歷

 

學
歷

 

籍
貫

 

年
歲

 

性
別

 

姓
名

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教
員

履
歷

表
 

私
 
 立

呈
請

立
案

用
表

之
九

 



 29 

  

備
考

 

學
歷

 

年
級

 

院
科

系
 

入
學

年
月

 

籍
貫

 

年
歲

 

性
別

 

姓
名

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學
生

一
覽

表
 

私
 
 立

呈
請

立
案

用
表

之
十

 


